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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〔2017〕215 号 

 

河北北方学院 
关于印发《河北北方学院实验室基本信息收

集整理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河北北方学院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制度》已经学校

2017 年 7月 13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
 

 

河北北方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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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北方学院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制度 

 

为加强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工作，保证统计数据的真

实可靠，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管理，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，特制

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基本信息的收集范围及内容 

1．实验室基本情况 

实验室名称、建立年份、实验室面积、各种检查评比情况、

实验室沿革和主要特色。 

2．实验教学基本情况 

实验室任务（包括实验教学、科学研究、生产试验、技术

开发等内容），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项目基本信息、实验教学

计划和执行情况，编写实验教材情况及实验教学的改革发展情

况，其他相关的实验教学的文件资料。 

3．仪器设备基本信息 

各类仪器设备的技术材料、使用记录、维修记录、消耗记

录及统计数据、有关账卡等。 

4．实验用房基本信息 

实验用房面积统计表，实验用房分布平面图，实验用房增

减变动情况，实验室维修改造基本信息。 

5．人员基本信息 

实验室专职、兼职人员的组成、结构及变动情况，实验室

人员的培训、进修情况，实验室人员的考核、奖惩情况。 

6. 其他基本信息 

实验室管理的各类文件、制度，实验室发展规划、工作计

划及执行情况，实验室建设的相关资料，实验室使用情况，实

验室开放情况，实验室开展科研活动情况，实验教学、科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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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、论文及获奖情况，实验室改造维修情况，实验室安全检查

情况，校、院布置的临时性任务完成情况，实验室检查记录，

实验室事故发生及处理材料等。 

二、信息的提供与统计 

1．实验室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，是实验室日常管理

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在实验室工作的专职人员、教师、研究

人员都有义务、有责任向信息管理人员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。 

2．实验室基本情况，实验室工作任务，专、兼职实验技

术人员情况，由实验室负责收集整理，教务处汇总。 

3．仪器设备的信息，由后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和实验室

共同收集汇总。 

4．信息统计上报由教务处、后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分别

负责。 

三、信息汇总及要求： 

1．实验室基本情况、实验项目、工作任务等按学年度汇

总。 

2．仪器设备信息按自然年度汇总。 

3．统计上报的各种信息汇总时间、内容由教务处、后勤

与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照省教育厅通知要求统一布置安排。 

4．上级有关部门及学校下发的有关报表、统计数据，各

实验室要及时、准确填报，不得拖延。 

5．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整理后，按照《河北北方学院实

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分类汇总，及时归档，妥善保

存。 

四、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、后勤与国有资

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北方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

